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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總  說  明 

中央政府為因應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全等需要，歷年來依據相關

法律及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循預算程序，設置各類

特種基金，以辦理相關業務。本（97）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

位決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係配合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

算之基金分類，將非營業特種基金劃分為業權及政事基金 2 大類編

造，其中業權基金僅作業基金 1 種；政事基金包括債務基金、特別

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等 3 種。  

本年度辦理附屬單位決算（非營業部分）綜計作業之基金，計

有 100 單位，包括 77 個作業基金及 23 個政事基金之決算，較上年

度淨增 2 單位，其增減變動情形，分述如下：  

一、增加 4 單位：依國民年金法規定，增設國民年金保險基金 1 單

位；依替代役實施條例規定，增設研發替代役基金 1 單位；依

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協勤民力安全基金設置管理條例規

定，增設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協勤民力安全基金 1 單位；

為因應國立陽明大學醫學院教學研究需要，整合宜蘭地區醫療

資源，將衛生署醫療藥品基金之分預算宜蘭醫院改制為國立陽

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金 1 單位。  

二、減少 2 單位：為有效整合住宅資源及人力，將同一政事性質之

國軍官兵購置住宅貸款基金、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宅貸款基金

及營建建設基金之分預算中央國民住宅基金等整併列為營建建

設基金之分預算住宅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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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依決算法第 21 條規定，將前揭 100 個非營業特種基金所編附

屬單位決算，依基金性質分為作業基金及政事基金兩部分，分別予

以彙案編成「97 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非營

業部分），隨同總決算提出於 貴院。另依「國家金融安定基金設置

及管理條例」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應於會計年度結束後依決算法辦

理決算之國家金融安定基金，因其屬性與前揭基金明顯不同，故其

收支預算執行情形及資產負債實況，不列入非營業特種基金綜計，

以列入其他決算表表達。至依法設置之信託基金，包括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金、勞工退休基金（舊制）、勞工退休基金（新制）、積欠

工資墊償基金及資源回收管理基金—信託基金部分等 5 單位，及淨

值達 10 億元以上之保險業務發展基金，合共 6 單位，因非屬政府所

有，故其相關財務資訊之揭露，以列入附錄方式表達。  

茲按主要營運項目及業務計畫執行情形、收支餘絀（基金來源、

用途及餘絀）狀況、餘絀撥補概況、現金流量情形、資產負債實況

等 5 項，分別說明如下：  

一、主要營運項目及業務計畫執行情形： 

(一)作業基金  

本年度作業基金所提供之勞務服務及產品種類繁多，茲就其

主要營運項目執行情形，擇要分述如下：  

1.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辦理各項投資 13 億餘元，辦理一

般貸款 52 億餘元。  

2.營建建設基金：辦理貸款 6 億餘元，辦理住宅貸款利息差

額及租金補貼 22 億餘元及土地開發 7 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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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民年金保險基金：辦理保險給付 2 億餘元。  

4.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金：銷售一般手工產品 763 萬餘

件，提供國軍休閒設施服務 56 萬餘人次，代辦軍人儲蓄

業務 648 億餘元及供應副食品 1 億 1,093 萬餘人次。  

5.國軍老舊眷村改建基金：辦理眷村改建工程 1 萬餘戶。  

6.地方建設基金：辦理地方建設貸款 100 億餘元。  

7.54 所大學校院校務基金及國立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金：

培育訓練學生 52 萬餘人。  

8.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金、國立臺灣大學、成功大學及陽

明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金、榮民醫療作業基金及醫療藥品

基金：提供門診病患醫療 2,432 萬餘人次及住院病患醫療

988 萬餘人日。  

9.國立社教機構作業基金：提供館務服務 1,034 萬餘人次。  

10.經濟作業基金：投資取得工業區土地以辦理出租 93 億餘

元，辦理貸款 5 億元及污水處理營運 8,716 萬餘立方公

尺。  

11.水資源作業基金：銷售土石 21 億餘元，發電 5 億 450 萬

餘度及給水 17 億 4,640 萬餘立方公尺。  

12.交通作業基金：辦理機場旅客服務 3,305 萬餘人次，辦

理高速公路車輛通行管理 5 億 4,354 萬餘輛次，辦理高

速鐵路車站特定區區段徵收土地開發 11 億餘元。   

13.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金：提供農業及工業產品 1 億餘

元，提供營造業者等技術合作及勞務服務 22 億餘元。  

14.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作業基金：辦理污水處理 8,25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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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立方公尺及出租資產業務 1,282 萬餘平方公尺。  

15.管制藥品管理局製藥工廠作業基金：生產鹽酸嗎啡注射

液 10 公絲 194 萬餘支及鹽酸配西汀注射液 50 公絲 163

萬餘支。  

16.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金：銷售各項藝術紀念品 113 萬餘

件。  

 (二)政事基金  

政事基金本年度依其特定用途所辦理之業務種類繁多，茲

就其主要業務計畫執行情形，擇要分述如下：  

1.債務基金  

中央政府債務基金：辦理還本付息計畫 6 億餘元。  

2.特別收入基金  

(1)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辦理推動整體科技發

展計畫 244 億餘元，辦理培育、延攬及獎助科技人才

計畫 14 億餘元，辦理改善研究發展環境計畫 13 億餘

元。  

(2)離島建設基金：補助離島地區辦理交通及觀光建設計

畫 2 億餘元，補助離島地區辦理農業及水資源建設計

畫 1 億餘元，補助離島地區辦理教育、文化及社會福

利建設計畫 3 億餘元，補助離島地區辦理消防、醫療

及環保建設計畫 2 億餘元，補助離島地區辦理小型基

層建設計畫 1 億餘元。  

(3)行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金：支應政府應負擔之薪

給、補償各項損失及民營化所需支出 73 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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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金：辦理外籍配偶學習課程、宣

導、鼓勵並提供其子女托育及多元文化推廣計畫 1 億

餘元。  

(5)研發替代役基金：辦理役男徵集訓練及權益計畫 1 億

餘元。  

(6)學產基金：辦理獎助教育支出計畫 14 萬餘人次。  

(7)經濟特別收入基金：辦理貿易推廣工作計畫 30 億餘

元、辦理能源研究發展工作計畫 9 億餘元，辦理政府

儲油、石油開發及技術研究計畫 43 億餘元。  

(8)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辦理低放射性廢棄物處理、

貯存及最終處置計畫 2 億餘元、辦理用過核子燃料貯

存及最終處置計畫 2 億餘元。  

(9)航港建設基金：補助港灣建設計畫 42 億餘元。  

(10)農業特別收入基金：辦理收購糧食 27 萬餘公噸，辦

理農畜產品糧食供銷 31 萬餘公噸，辦理專案計畫 309

億餘元，辦理農業貸款利息差額補貼計畫 34 億餘

元，辦理森林遊樂及森林鐵路經營管理計畫 4 億餘

元。  

(11)就業安定基金：辦理促進國民就業計畫 87 億餘元，

辦理外籍勞工管理計畫 7 億餘元，辦理提升勞工福祉

計畫 1 億餘元。  

(12)健康照護基金：辦理醫療品質提升計畫 2 億餘元，辦

理菸害防制計畫 5 億餘元，辦理衛生保健計畫 5 億餘

元。  

(13)環境保護基金：辦理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21 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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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資源回收管理計畫 7 億餘元，辦理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計畫 2 億餘元。  

(14)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金：辦理撥付地方政府從事

與有線廣播電視法有關之地方文化及公共建設暨捐

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基金會 2 億餘元。  

(15)金融監督管理基金：辦理推動保護存款人、投資人及

被保險人權益制度研究計畫 1 億餘元。  

(16)行政院金融重建基金：賠付經營不善金融機構負債超

過資產之差額 370 億餘元。  

(17)通訊傳播監督管理基金：辦理通訊傳播監理政策企劃

計畫 1 億餘元。  

3.資本計畫基金  

國軍老舊營舍改建基金：辦理博愛專案計畫 23 億餘元，

辦理老舊營舍整建計畫 8 億餘元。  

二、收支餘絀（基金來源、用途及餘絀）狀況： 

(一)作業基金  

本年度作業基金之收支餘絀如下：  

1.收入部分：  

(1)業務收入共列 3,757 億餘元，較預算數減少 11 億餘元，

約 0.3%。  

(2)業務外收入共列 191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98 億餘

元，約 105.5%。  

(3)業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共計 3,949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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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87 億餘元，約 2.3%。  

2.支出部分：  

(1)業務成本與費用共列 3,412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160

億餘元，約 5%。  

(2)業務外費用共列 229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25 億餘元，

約 12.7%。  

(3)業務成本與費用及業務外費用共計 3,642 億餘元，較預

算數增加 186 億餘元，約 5.4%。  

3.賸餘部分：  

以上收支相抵後，獲有賸餘 307 億餘元，較預算賸餘數減

少 99 億餘元，主要係國家發展基金受市場景氣影響，釋

股收入減少等所致。  

(二)政事基金  

1.債務基金  

本年度債務基金之來源、用途及餘絀如下：  

(1)基金來源共列 6,608 億 1,695 萬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260

億 7,394 萬餘元，約 4.1%。  

(2)基金用途共列 6,608 億 29 萬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260

億 6,367 萬餘元，約 4.1%。  

(3)賸餘部分：  

以上基金來源與用途相抵後，獲有賸餘 1,665 萬餘元，

較預算賸餘數增加 1,026 萬餘元，主要係中央政府債務

基金存款孳息增加所致。  

7 



2.特別收入基金  

本年度特別收入基金之來源、用途及餘絀如下：  

(1)基金來源共列 2,275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523 億餘

元，約 29.9%。  

(2)基金用途共列 2,341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544 億餘

元，約 30.3%。  

(3)餘絀部分：  

以上基金來源與用途相抵後，發生短絀 65 億餘元，較

預算短絀數增加 21 億餘元，主要係行政院金融重建基

金賠付經營不善金融機構支出較預計增加等所致。  

3.資本計畫基金  

本年度資本計畫基金之來源、用途及餘絀如下：  

(1)基金來源共列 53 億餘元，較預算數增加 38 億餘元，約

268.1%。  

(2)基金用途共列 41 億餘元，較預算數減少 12 億餘元，約

23%。  

(3)餘絀部分：  

以上基金來源與用途相抵後，獲有賸餘 11 億餘元，較

預算短絀數，轉絀為餘，主要係國軍老舊營舍改建基

金財產收入較預算增加等所致。  

三、餘絀撥補概況：  

本年度決算 77 個作業基金中，26 個基金獲有賸餘，50 個基金

發生短絀，1 個基金無餘絀。本期賸餘 456 億餘元，連同前期

未分配賸餘 652 億餘元，公積轉列數 9 億餘元，共有可分配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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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1,118 億餘元；本期短絀 149 億餘元，連同前期待填補之短

絀 681 億餘元，共有待填補之短絀 831 億餘元。其餘絀撥補情

形如下：  

(一)可分配賸餘 1,118 億餘元，經分配如下：  

1.填補累積短絀 4 億餘元。  

2.提存公積 254 億餘元。  

3.賸餘撥充基金數 56 億餘元。  

4.解繳國庫淨額 110 億餘元，包括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 58

億餘元，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金 24 億餘元，地方建

設基金 10 億餘元，水資源作業基金 10 億元，交通作業

基金 5 億元，農業作業基金 9,500 萬元，醫療藥品基金

4,312 萬餘元，管制藥品管理局製藥工廠作業基金 1 億

餘元，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金 684 萬元。  

5.其他依法分配數 2,774 萬餘元，包括國軍生產及服務作

業基金 485 萬餘元，法務部監所作業基金 2,289 萬餘元。 

6.未分配賸餘 691 億餘元，主要為交通作業基金 378 億餘

元，營建建設基金 113 億餘元，醫療藥品基金 43 億餘

元，國立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金 37 億餘元，國軍

退除役官兵安置基金 21 億餘元，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

金 15 億餘元，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作業基金 15 億餘

元，榮民醫療作業基金 11 億餘元，地方建設基金 10 億

餘元。  

(二)待填補之短絀 831 億餘元，經填補如下：  

1.撥用賸餘 4 億餘元。  

2.撥用公積 49 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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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折減基金 4 億餘元。  

待填補之短絀經以上填補後尚有 772 億餘元，留待以後年

度填補，主要為交通作業基金 328 億餘元，國軍老舊眷村

改建基金 296 億餘元，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彙總）114

億餘元，經濟作業基金 21 億餘元。  

四、現金流量情形：  

(一)作業基金  

本年度決算作業基金現金及約當現金流量情形，分別按業

務、投資及融資等活動表達如下：  

1.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1,064 億餘元。  

2.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809 億餘元，其中：  

(1)現金流入 632 億餘元，包括減少流動金融資產及短期

貸墊款 100 億餘元，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

及準備金 304 億餘元，減少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4 億

餘元，減少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222 億餘

元。  

(2)現金流出 1,441 億餘元，包括增加流動金融資產及短期

貸墊款 75 億餘元，增加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

準備金 338 億餘元，增加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813 億

餘元，增加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215 億餘

元。  

3.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416 億餘元，其中：  

(1)現金流入 2,295 億餘元，包括增加短期債務、流動金融

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1,440 億餘元，增加長期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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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211 億餘元，增加基金、公積及填補短絀 231 億餘

元，其他融資活動之現金流入 411 億餘元。  

(2)現金流出 1,878 億餘元，包括減少短期債務、流動金融

負債、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985 億餘元，減少長期負

債 359 億餘元，減少基金及公積 215 萬餘元，賸餘分

配款 122 億餘元，其他融資活動之現金流出 409 億餘

元。  

4.匯率變動影響數之現金流入 1,306 萬餘元。  

5.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 671 億餘元，係期末現金及約當現

金 3,153 億餘元，較期初 2,482 億餘元增加之數。  

(二)政事基金  

本年度決算政事基金現金及約當現金流量情形，分別按業務

及其他活動表達如下：  

1.債務基金  

(1)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5 億餘元。  

(2)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 5 億餘元，係期末現金及約當

現金 15 億餘元，較期初 10 億餘元增加之數。  

2.特別收入基金  

(1)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62 億餘元。  

(2)其他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68 億餘元，其中：  

○1 現金流入 619 億餘元，包括減少短期投資及短期貸

墊款 24 億餘元，減少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

金 207 億餘元，減少其他資產 26 億餘元，增加短期

債務及其他負債 362 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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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金流出 688 億餘元，包括增加短期投資及短期貸

墊款 4 億餘元，增加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

金 313 億餘元，增加其他資產 33 億餘元，減少短期

債務及其他負債 337 億餘元。  

(3)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減 130 億餘元，係期末現金及約

當現金 1,573 億餘元，較期初 1,704 億餘元減少之數。 

3.資本計畫基金  

(1)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21 億餘元。  

(2)其他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1 億餘元，其中：  

○1 現金流入 4 億餘元，包括減少短期投資及短期貸墊

款 2 億餘元，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1 億餘元。  

○2 現金流出 3 億餘元，包括增加短期投資及短期貸墊

款 2 億餘元，增加其他資產 116 萬餘元，減少短期

債務及其他負債 1,733 萬餘元。  

(3)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 22 億餘元，係期末現金及約當

現金 133 億餘元，較期初 110 億餘元增加之數。  

五、資產負債實況：  

(一)作業基金  

全部作業基金資產總額 2 兆 8,109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數

2 兆 6,658 億餘元，計增加 1,450 億餘元，約 5.4%。負債總

額 1 兆 1,550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數 1 兆 384 億餘元，計

增加 1,165 億餘元，約 11.2%。淨值總額 1 兆 6,559 億餘元，

其中基金 1 兆 2,701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數 1 兆 1,964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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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元，計增加 737 億餘元，約 6.2%；公積 1,766 億餘元，

較上年度決算數 1,774 億餘元，計減少 7 億餘元，約 0.4%；

累積短絀 81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短絀數 29 億餘元，計增

加 51 億餘元，約 174.4%；淨值其他項目 2,171 億餘元，較

上年度決算數 2,565 億餘元，計減少 394 億餘元，約 15.4%。

茲將資產、負債及淨值之內容分別列述如下：  

1.資產總額 2 兆 8,109 億餘元，包括：  

(1)流動資產 4,452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 15.8%。  

(2)投資、長期應收款、貸墊款及準備金 5,495 億餘元，占

資產總額 19.6%。  

(3)固定資產 1 兆 4,095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 50.1%。  

(4)遞耗資產、無形資產及遞延借項合共 101 億餘元，占

資產總額 0.4%。  

(5)其他資產 3,965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 14.1%。  

2.負債總額 1 兆 1,550 億餘元，包括：  

(1)流動負債 2,529 億餘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9%。  

(2)長期負債 3,830 億餘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13.6%。  

(3)其他負債及遞延貸項 5,189 億餘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18.5%。  

3.淨值總額 1 兆 6,559 億餘元，包括：  

(1)基金 1 兆 2,701 億餘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45.2%。  

(2)公積 1,766 億餘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6.3%。  

(3)累積短絀 81 億餘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負 0.3%。  

(4)淨值其他項目 2,171 億餘元，占負債及淨值總額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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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事基金  

1.債務基金  

債務基金資產總額 15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數 10 億餘

元，計增加 5 億餘元，約 52.7%。負債總額 12 億餘元，

較上年度決算數 6 億餘元，計增加 5 億餘元，約 79.5%。

基金餘額 3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數 3 億餘元，計增加

1,665 萬餘元，約 4.5%。茲將資產、負債及基金餘額之內

容分別列述如下：  

(1)資產總額 15 億餘元，均為流動資產。  

(2)負債總額 12 億餘元，均為流動負債，占負債及基金餘

額 75.6%。  

(3)基金餘額 3 億餘元，均為累積賸餘，占負債及基金餘

額 24.4%。  

2.特別收入基金  

全部特別收入基金資產總額 4,394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

數 4,391 億餘元，計增加 2 億餘元，約 0.1%。負債總額

856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數 788 億餘元，計增加 68 億

餘元，約 8.6%。基金餘額 3,537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數

3,603 億餘元，計減少 65 億餘元，約 1.8%。茲將資產、

負債及基金餘額之內容分別列述如下：  

(1)資產總額 4,394 億餘元，包括：  

○1 流動資產 2,340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 53.3%。  

○2 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準備金 1,784 億餘元，占資

產總額 40.6%。  

○3 其他資產 268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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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負債總額 856 億餘元，包括：  

○1 流動負債 590 億餘元，占負債及基金餘額 13.4%。  

○2 其他負債 266 億餘元，占負債及基金餘額 6.1%。  

(3)基金餘額 3,537 億餘元，包括：  

○1 累積賸餘 3,813 億餘元，占負債及基金餘額 86.8%。 

○2 累積短絀 275 億餘元，占負債及基金餘額負 6.3%。  

3.資本計畫基金  

國軍老舊營舍改建基金資產總額 298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

算數 287 億餘元，計增加 11 億餘元，約 3.9%。負債總額

1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數 1 億餘元，計增加 1,015 萬餘

元，約 5.7%。基金餘額 296 億餘元，較上年度決算數 285

億餘元，計增加 11 億餘元，約 3.9%。茲將資產、負債及

基金餘額之內容分別列述如下：  

(1)資產總額 298 億餘元，包括：  

○1 流動資產 297 億餘元，占資產總額 99.7%。  

○2 其他資產 9,256 萬餘元，占資產總額 0.3%。  

(2)負債總額 1 億餘元，包括：  

○1 流動負債 6,068 萬餘元，占負債及基金餘額 0.2%。  

○2 其他負債 1 億餘元，占負債及基金餘額 0.4%。  

(3)基金餘額 296 億餘元，均為累積賸餘，占負債及基金

餘額 99.4%。  


